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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新訂辦公室物業分租租約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分

出租人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i)與北京橙天嘉禾訂立第一份分租租約第二

次重續協議，重續第一份分租租約重續協議及分租約 25.39平方米之額外樓面面

積； (ii)及與嘉禾影城管理諮詢訂立舊有第二份分租租約。第一份分租租約第二

次重續協議及舊有第二份分租租約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屆滿。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分出租人與北京橙天嘉禾訂立新訂第一份分租租

約，以分租新第一分租物業。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分出租人與嘉禾影城管理諮詢訂立新訂第二份分

租租約，以分租新第二分租物業。

根據上市規則，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項下擬進行交易構

成持續關連交易。由於上限之適用百分比率於綜合計入北京橙天嘉禾及嘉禾影

城管理諮詢根據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所付金額時超過

0.1%但少於 5%，故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之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分出

租人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i)與北京橙天嘉禾訂立第一份分租租約第二次重

續 協議 ， 重 續第 一 份分 租 租約 重 續 協議 及 分租 約 25 . 39平 方 米之 額 外樓 面 面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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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ii)及與嘉禾影城管理諮詢訂立舊有第二份分租租約。第一份分租租約第二次

重續協議及舊有第二份分租租約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屆滿。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分出租人： (i)與北京橙天嘉禾訂立新

訂第一份分租租約，以分租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層

部分總樓面面積約 6.75平方米之新第一分租物業；及 (ii)與嘉禾影城管理諮詢訂立

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以分租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

層部分總樓面面積約 993.57平方米之新第二分租物業。根據上市規則，新訂第一

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構成持續關連交易。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

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之主要條款如下：

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之主要條款

(1) 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

日期：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訂約方：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

北京橙天嘉禾，作為分承租人

物業：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

層部分，總樓面面積約6.75平方米。

該物業為分出租人根據年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計為期十八年之主租約向一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之第三方在同一地點租用之房產（總樓面

面積約7,890.17平方米）其中一部分。

年期： 由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

日（包括首尾兩日）止，為期三年

租金及管理費： 租金：

每日每平方米人民幣 6.3元（不包括管理費及公用事

業 費 ）， 租 金 總 額 為 人 民 幣 46 , 564 . 8 8（ 約 相 當 於

54,015.26港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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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每日每平方米人民幣 0.7元，管理費總額為人民幣

5,173.88元（約相當於6,001.70港元）。

北京橙天嘉禾應按季度向分出租人繳納租金及管理

費。於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簽署後，北京橙天嘉禾

應一次性向分出租人支付首期租金（即二零一六年

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租金）共

計人民幣 5,188.05元（約相等於 6,018.14港元），以及

首期管理費（即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管理費）共計人民幣 576.45元（約

相等於 668.68港元），自第二期租金及管理費始，北

京橙天嘉禾應於每個季度最後十 (10)日前向分出租

人支付下一季度之租金及管理費。

用途： 該物業將作辦公室用途

其他： 北京橙天嘉禾將可於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屆滿後優

先續租新第一分租物業。

(2) 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

日期：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訂約方：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

嘉禾影城管理諮詢，作為分承租人

物業：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

層部分，總樓面面積約993.57平方米。

該物業為分出租人根據年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計為期十八年之主租約向一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之第三方在同一地點租用之房產（總樓面

面積約7,890.17平方米）其中一部分。

年期： 由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

日（包括首尾兩日）止，為期三年

– 3 –



租金及管理費： 租金：

每日每平方米人民幣 6.3元（不包括管理費及公用事

業費），租金總額為人民幣 6,854,142.65元（約相當於

7,950,805.47港元）；及

管理費：

每日每平方米人民幣 0.7元，管理費總額為人民幣

761,571.41元（約相當於883,422.84港元）。

嘉禾影城管理諮詢應按季度向分出租人繳納租金及

管理費。於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簽署後，嘉禾影城

管理諮詢應一次性向分出租人支付首期租金（即二

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租金）共計人民幣 763,657.90元（約相等於 885,843.16

港元），以及首期管理費（即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管理費）共計人民幣

84,850.88元（約相等於 98,427.02港元），自第二期租

金及管理費始，嘉禾影城管理諮詢應於每個季度最

後十 (10)日前向分出租人支付下一季度之租金及管

理費。

用途： 該物業將作辦公室用途

其他： 嘉禾影城管理諮詢將可於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屆滿

後優先續租新第二分租物業。

年度上限及釐定年度上限之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各年根據第一份分租租約第二次重續協議及舊有第二份分租租約支付予分出租

人之租金及管理費總額分別為人民幣2,561,115元及人民幣2,611,560元。

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項下擬進行交易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上限如下：

(a)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附註）

： 約人民幣 2,100 ,000元（ 約相當於

2,43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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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 約人民幣 2,600 ,000元（ 約相當於

3,016,000港元）

(c)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 約人民幣 2,600 ,000元（ 約相當於

3,016,000港元）

(d)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 約人民幣 1,800 ,000元（ 約相當於

2,088,000港元）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上限金額包括北京橙天嘉禾及嘉禾影城管理諮

詢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第一份分租租約第二次重

續協議及舊有第二份分租租約支付予分出租人之租金及管理費總額。

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之條款乃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

款訂立。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之租金及管理費乃參考鄰近

地點類似物業當時市場租金後釐定。上限乃按北京橙天嘉禾及嘉禾影城管理諮詢

根據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應付分出租人之估計概約租金及

管理費釐定。

訂立持續關連交易之理由

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之租金及管理費乃參考鄰近地點類似

物業當時市場租金而作出合理調整。董事會認為，訂立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

訂第二份分租租約對本集團有利，因可於相同地點以合理租金及管理費保留其辦

公室。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之

條款乃於本集團日常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其條款及上限均屬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伍先生與伍女士分別持有分出租人99%及1%之股本權益。伍先生為本公司主席、

董事兼控股股東，於本公佈日期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總額合共約 67.15%權

益。而伍女士則為本公司董事。因此，分出租人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新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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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項下擬進行交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

易。另外，伍女士為伍先生之胞妹，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屬伍先生之聯繫人。

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項下有關上限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少於 5%，新訂

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申報、公

告及年度檢討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基於彼等上述權益，伍先生及伍女士已就批准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份

分租租約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表決。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全悉及確信，除伍先生及伍女士外，概無董事於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及新訂第二

份分租租約項下擬進行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彼等毋須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

表決。

有關本公司、北京橙天嘉禾、嘉禾影城管理諮詢及分出租人之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為電影製作、出資、發行及經營影城。截至二零一六年八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經營 104間影城，合共 760塊銀

幕，為區內主要電影發行商。

北京橙天嘉禾

北京橙天嘉禾主要從事電視及電影製作。

嘉禾影城管理諮詢

嘉禾影城管理諮詢主要從事管理諮詢服務。

分出租人

分出租人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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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北京橙天嘉禾」 指 北京橙天嘉禾影視製作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上限」 指 就上市規則第 14A章而言，指新訂第一份分租租約

及新訂第二份分租租約項下擬進行交易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二零一六年一月

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二零一七年一

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建

議年度上限；

「本公司」 指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一份分租租約」 指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與北京橙天嘉禾（作為分

承租人）就分租第一分租物業予北京橙天嘉禾所訂

立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之分租協議；

「第一分租物業」 指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1

層及2層部分，總樓面面積約166.49平方米之辦公室

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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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分租租約

重續協議」

指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與北京橙天嘉禾（作為分

承租人）就重續有關第一分租物業之第一份分租租

約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之重續協議；

「第一份分租租約

第二次重續協議」

指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與北京橙天嘉禾（作為分

承租人）就重續第一份分租租約重續協議及分租約

25.39平方米之額外樓面面積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

年六月二十八日之重續協議；

「嘉禾影城管理諮詢」 指 北京嘉禾影城管理諮詢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橙天嘉禾

影城（中國）之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伍先生」 指 伍克波先生，董事會主席、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

東，於本公佈日期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67.15%；

「伍女士」 指 伍克燕女士，本公司董事，為伍先生之胞妹；

「新訂第一份

分租租約」

指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與北京橙天嘉禾（作為分

承租人）就分租新第一分租物業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協議；

「新第一分租物業」 指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

層部分物業，總樓面面積約 6.75平方米之辦公室物

業；

「新訂第二份

分租租約」

指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與嘉禾影城管理諮詢（作

為分承租人）就分租新第二分租物業所訂立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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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第二分租物業」 指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

層部分物業，總樓面面積約 993.57平方米之辦公室

物業；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舊有第二份

分租租約」

指 分出租人（作為分出租人）與嘉禾影城管理諮詢（作

為分承租人）就分租舊有第二分租物業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協議；

「舊有第二分租物業」 指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小亮馬橋路安家樓 1號院 3號樓 2

層及 3層部分以及 7號樓 1層部分，總樓面面積約

1,020.61平方米之辦公室物業；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分出租人」 指 北京橙天影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公

司，由伍先生及伍女士全資擁有；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及

「%」 指 百分比。

本公佈所採用匯率為人民幣1元兌1.16港元，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穎莊

香港，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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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刊發時，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執行董事：

毛義民先生

李培森先生

伍克燕女士

鄒秀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斯穎女士

馮志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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